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茸悦路208弄上海富悦大酒店3楼

1号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
310,464,731

77.61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马驹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胡珊女士委托董事沈淋涛先生代

为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独立董事周虹女士、独立董事程益群先生和独立
董事李斌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林挺凌先生通过线上
方式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3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17,531
比例（%）

99.9847

反对

票数

47,200
比例（%）

0.015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58,331
比例（%）

99.9979

反对

票数

6,400
比例（%）

0.00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22,531
比例（%）

99.9864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17,531
比例（%）

99.9847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5,000
比例（%）

0.0018
9.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22,531
比例（%）

99.9864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22,531
比例（%）

99.9864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22,531
比例（%）

99.9864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13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0,463,331
比例（%）

99.9995

反对

票数

1,400
比例（%）

0.00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9.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2024 年度薪酬方案
暨确认 2023 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3 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6,135,811

56,135,811

56,135,811

56,135,811

56,135,811

比例（%）

99.9975

99.9975

99.9975

99.9975

99.9975

反对

票数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比例（%）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0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4、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0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3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裘晓磊、黄诗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70 证券简称：宝立食品 公告编号：2024-022

上海宝立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现场结合网络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下午14：00在深圳市光明区玉

塘街道田寮社区融汇路与同观路交汇瑞丰光电大厦1栋16F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

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156,073,
8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78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5,992,9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77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8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1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5,583,5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1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502,6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803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8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11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
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

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关联股东龚伟斌、陈永刚

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021,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66％；

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531,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651％；反对5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4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肖桂辉女士、梁波先生、于国华先生，在本次股东大

会上做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靖茹、黄博曦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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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1,414,865股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其中包括尚存放于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23,300股公司股份，以及回购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91,565股。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443,191,991股变更为 1,441,777,126
股，注册资本也相应由人民币1,443,191,991元变更为人民币1,441,777,126元，公司将依
法履行减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注
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 1,414,865股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
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

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

3、债权人申报材料邮寄、登记地址：

（1）联系人：王雯钰

（2）邮寄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33楼。

（3）邮政编码：200041
（4）电话号码：021-62489636
（5）传真号码：021-32140588
（6）电子信箱：invest@wondersgroup.com
特此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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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
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和调整回购数量、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鉴于2名激励对象辞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7.28万股；2名激励对象岗位调动，回购注销其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8万股，1名激励对象退休，回
购注销其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3.36万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4年 4月 27日披
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02,078,355股变更为701,771,155股（最终
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702,078,355元变更为人民币701,771,155元。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

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
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
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
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及材料送达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

科技大厦A座23楼
2、申报时间：2024年 5月 17日起 45天内（9:00-11:30；13:30-16:3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马帅帅、葛伟威
4、联系电话：0571-87392388
特此公告。

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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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达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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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老亮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2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 53,752,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73.6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1,66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70.82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092,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86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092,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2.8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2,092,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2.868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2.00《关于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3.00《关于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4.00《关于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9.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提案10.00《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52,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2,2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傅肖宁、郑文励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利仁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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